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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大学期间公民受教育权的性质是学习自由，区别于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权的教育公平理念。这一自由与从属

于大学自治范围的学校管理权及惩戒与处分权存有一定的程度冲突。大学在行使惩戒与处分权之时，应区分两类行为。对与

学生学习有关的行为，学校的自主管理权较大，但须在实体上符合比例、程序上合法；对与学生学习无关的行为，学校的自

主管理权较小，须根据行为的性质区别对待。其他属于一般公民享有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大学生同样享有，否则，高等

学校对这类行为作出的退学处分就是既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也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严。  

    关键词：受教育权 学习自由 大学自治 管理权 惩戒权  

      

    引言  

      

    在高等教育中，公立学校对学生的惩戒权究竟有多大，这并非一个易于说明的问题。因为它在实际上涉及大学期间受教

育权的性质及其与一系列宪法权利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大学自治的内容是什么、大学自治与受教育权的关系、大学自

治与其他宪法权利的冲突等。实践中，近年来我国频繁出现因高等学校处分（主要是开除和退学）学生而引发的诉讼，这类

诉讼多表现为两种极端的结果。一种情况是学生主张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学校因此败诉。例如，2005年3月3日，郑州市二七

区法院撤消了郑州大学针对学生找人替考的作弊行为而作出的“勒令退学”处分决定；[i]台湾地区也有因“二一退学制”所

引起的诉讼，高等行政法院做出的有利于学生的处分引起了多数大学的不满。前一案件涉及到学生违反学校考试纪律问题，

后一个案件则是关于学校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作出处分的适切性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学校对学生在学校明显与学习无关的行

为做出退学处分这一显失公正的决定。例如，2004年12月16日，四川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裁定大学生在校接吻被开除案，认为

本案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驳回起诉。[ii]  

    这两种结果都在法律上让人产生一种不是滋味的感觉，不符合通常的法律直觉。前者，学校的自主管理权的范围受到了

质疑；后者，学生的受教育权受到了侵犯。第一个案件显示，如果学校遵循了相关程序的话，法院对学生就是太偏袒；第二

个案件显示，如果仅仅因为学生在教室接吻就导致开除，法院对学生又太苛严。且在后一种情形下，法院要么称被诉行为属

于内部行政行为，要么称被诉行为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裁定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拒绝受理。（本文对内部行政行为和抽

象行政行为与法院受理范围之间的关系，暂不予讨论）高等学校自身也因此陷入了困惑，不知道对学生所作的何种处分是在

法律允许的正当范围之内。可见，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尤其需要在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理论上予以澄清，以

深化大学受教育权的属性、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与受教育权、大学自治与宪法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等问题的理论认识，以为

实践中存在的法律纠纷提供一个学理上的合理且可行的法律论点与法律意见。  

    针对在这类诉讼中，被惩戒和处分的学生多以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作为诉讼标的之一，同时，在一般情况下，对学生的

惩戒和处分又被认为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因此，必须在首先说明受教育权性质的前提下，看受教育权是否被包含在大学自

治的范围内，才能澄清大学自治与受教育权的关系、从属于大学自治的惩戒权和成分权的范围，及大学自治与其他宪法权利

的关系。  

      

    一、 大学阶段的受教育权：学习自由  

      

    虽然人们经常在笼统的意义上谈及受教育权，但实际上，在公民不同的受教育阶段，实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受教育

权，这也因此影响了公立高等学校管理权和惩戒权的范围。按照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之一般属性，就义务教育阶段所

存在的国家和学生之间这一宪法关系而言，这一权利的性质属于社会权，是要求国家积极给付才可实现的权利，而高等教育

阶段学生的受教育权则在性质上属于自由权。欲说明这一问题，还须在比较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所存在的法律关系

之不同而说起。  

    在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着学生和家长、学生和学校、学生和国家三重法律关系，它们分别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和宪法关系。其中，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是被监护与监护的民事法律关系；学生和学校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

的行政法律关系，即过去所谓“特别公法关系”（区别于过去的不接受司法审查的“特别公权力关系”）；学生和国家之间

的宪法关系。至于学校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因学校和国家可在法律上视为同一个人格，学校和国家无疑是代理和被代理的关

系，所以，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不去考虑。高等教育阶段则存在着四重法律关系：一是学生和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一

是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一是学校和国家（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之间的关系；一是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一

种关系属于宪法关系，涉及到学生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种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涉及到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管

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关系也属于宪法关系，是国家管理和学校自主之间的关系；第四种关系则系学校和教师之间

的行政法律关系。鉴于此处主要讨论的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学校与教师的行政法律关系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同

时，之所以说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个不同阶段，存在着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乃是因为无论是在义务教育

阶段，还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我国的学校是公立学校，是国家出资兴办的，学校是作为一个公法人和“准行政机关”而存在

的，学校的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一个“准行政机关”，故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行政法律关系。惟高等学校在

作为“准行政机关”的同时，兼有大学自治的权利，学校因此就具有自主办学，以及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对学术、科研、学

习等方面的自主管理权。这也因此在其后产生了高校对学生行使管理权和惩戒权而引发的是否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的问

题。  

    之所以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受教育权具有社会权品格，是因为该阶段受教育权的性质主要是为了体现教育公平，而

非是学习自由。一则，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受教育权需要国家给付的财政支持；二则，公民享受这一权利不受资格限制，不需

要入学考试；三则，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国家里，还实行免费教育。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主要是在国家主导之下，

为了促成初等教育的普及，使每一位公民都可接受教育而在宪法中予以确立的。我国情况稍有不同，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

目前还没有做到免费教育，但这不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权的属性，即该阶段的受教育权同样是为了体现教育公平，保证

社会中的人人可在国家财政和法律的支持之下，接受义务教育，故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成为一项普遍的宪法基本权

利。鉴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学生的身心特点，这一阶段的教育主要是为了完成国家规定的教育目的，保

障学生人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向发展，或者通过教育，使学生获取符合国家规定的价值观，具备能够日后在社会上立足和维

持生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人格，故而该阶段的教育目的并非是为了增进学习自由。同时，就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和学校、学校

和学生的关系而言，学校无疑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其行使管理学生的权力可视为是代替国家对学生管理，这也决定了该阶段

的学校并无高等学校的大学自治权利。因此，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公立学校即使不是完全不享有自治权，其自治的空间也是几

乎可以忽略不记的，有关学校招生、教育计划、进度、管理几乎全部是按照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而安排的。并且由于这

一阶段的学生身心尚处于发育阶段，在法律上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意识和价值判断正在形成中，对一些事情和现象并无

完全的识别与判断能力，这也决定了在中小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教师不可以绝对主张某种精神或者政治思想，不允许学

 



校享有大学那样的讲学自由。  

    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受教育权属于自由权。虽然当今的公立大学是国家出资设立的，教师也相当于国家公务员，拿

国家的工资，但是，享受大学教育在目前世界各国还不是一项普遍的宪法权利，宪法规定的大学期间的受教育权只是保证学

生的学习自由，而不是教育公平。这在根本上是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够充足而决定的，各国目前实行的做法大都是通过升学考

试，择优录取，并且收取学费。我国也属于这种情况，学生参加高考，学校收费，因此也有人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学校

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类似提供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关系，或者服务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传授知

识、科学研究、学习及大学生的身心特点，使高等教育阶段受教育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大学受教育权保障的不再是教育机

会的公平，而是学习自由；大学阶段的受教育权并非是国家为了保障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而是按照知识、学习

和学生的身心特点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特别是大学期间的学生具备了一定程度上识别真伪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大学期间

学校的课程设置、考试安排、学位授予、学籍管理，均是围绕着尽可能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尽量减少外力干预。即使是大

学对学生学习的管理，也是为了保障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自由充分实现这一目的。  

      

    二、大学自治与学习自由的冲突  

      

    大学自治既是民主法治国家公认的价值，也是各国宪法的一项基本规定，但是，对比大学自治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更

多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对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即大学自治并非是大学的一项权利，而是因大学自治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和价

值，为保障大学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而设立的一项制度。[iii]原则上，大学自治的范围只与研究、学术自由、

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有关，台湾地区司法院第450号解释书也说：“大学与上开学校研究相关之范围内，就其内部组织亦应享

有相当程度之自主组织权。”但大学并非就是纯粹的研究机构，除研究之外，还涉及到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并且因前述分

析的大学受教育权的自由权与学习自由属性，因而保障学习自由也被认为是包括在大学自治范围之内的。故大学自治的范围

就不仅包括与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自由有关的自主权，也包括与教师教学意义上的自由有关的自主权，还包括与学生学习自由

有关的自主权。也就是说，大学自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学术研究研究自由，也是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自由，以促成大学

阶段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大学自治”，但宪法在“总纲”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

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该条虽然在宪法理论上属于政策指导原则，不具有直接的规范力，但也明确了高等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及国家采取一定方式

促进高等教育这一指导方针，结合我国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

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一规定，大学既是国家出资、鼓励兴办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公民进行科学研究的

场所，则理应享有自主办学的权利。同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于与大学自主办学有关的方面也做出了规

定。该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说明，大学自治也是我国公立高等学

校办学的应有内容。大学自治一方面意在保护高等学校的研究自由、讲学自由，以保证大学得在不受外力干预的情况按照科

学发展的规律，自主探索知识，发现新知，扩大人们的认知范围，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

大学阶段学生的学习自由不受外力的干预，以使学校在遵循学习规律的前提下自主决定对与学生学习有关事务的管理，因

此，大学自治在一般学术自由的意义上也具有了对在校学生的管理权和惩戒权，这一管理权和惩戒权从属于大学自治，系属

大学自治的范围。  

    由于大学有着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和人格，拥有自主办学的权利，该权利的实质是大学免于国家干预，这决定了大学不

单纯作为国家或者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代理者或者附属物而存在，大学无疑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公立教育机构，受上

级教育主管行政机关的管理，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这是将其作为“准行政机关”的根据，也是法院应该将对其行

为的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纳入受理范围之内的理由。一方面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决定了它有着一块国家和教育行政主管

机关所不能涉足之处。大学的这两个面孔决定了这样一些事实：当它以第一种身份出现之时，它代表着国家；当它以第二种

身份出现之时，它是它自己，即使是国家，也不能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干涉其自由。在这两个面孔中，都存在着学校和

学生的关系问题。在第一个面孔之下，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这也是学校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关

系问题。在此情形下，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实际上是代替国家或者教育行政主管机关而为的，但这一管理权不得与宪法规定

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在第二个面孔之下，学校和学生之间也有一个法律关系，大学有权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前

提下，通过一定的管理体制，设定一定标准以保证学生学习自由的实现，涉及到管理学生的与学生学习有关的入学、修课、

转系、考试、毕业、学位授予等属于学校自主决定的范围。结合这两种情况，大学就拥有了对在校学生的管理权，只是这在

两种情况下应区别对待。  

    同时，从属于大学自治范围之内的因学校对学生管理而生出的惩戒权和处分权，也存在着与宪法规定的其他权利之间的

冲突。大学行使对在校大学生的管理权对学生进行惩戒与处分之时，如果在实体与程序上有瑕疵，就不只是涉及到学生身份

改变，影响到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侵犯了学生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的问题，这些行为同时还有可能侵犯宪法保护的其他权利，

如人格尊严、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例如，美国有这样的判例。在校学生因反对越战，臂缠黑纱，学校将其开除，法院判

决学生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犯。另有中学生因拒绝向国旗致敬而被开除的事情，法院判决学生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了侵犯。

正是因为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影响其身份、侵犯其受教育权与其他权利存在冲突，对学生的处分同时涉及宪法规定的其他权

利，原来传统的流行理论“特别权力关系”失去作用，特别在日本被“特别公法关系”所替代。“权力关系”是说学校对学

生的处分是单方面权力的行使，二者之间不存在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学校对学生所作的涉及基本权利的处分行为免受

司法审查；“公法关系”则不然，它承认学校和学生之间存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权利义务关系须按照一般的法

律原则去处理，法院也有权进行审查。这正说明了从属于大学自治的大学对学生的管理权而引出的惩戒权和处分权与其他宪

法权利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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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更新：  

 

兰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招聘专职工作人员启事 “极限心理 一元生存”大赛圆满结束

我院彭贤副教授应邀到台湾慈济大学客座讲学和课程交流 兰州大学第九届“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拉开序

学院召开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动员大会 我院马君老师撰写的论文入围《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

教育学院开展“中国梦•青春行”主题教育活动 兰州大学文史学社再度荣获“优秀学生社团标兵”荣誉称

学院召开学生干部联合会议 与爱同行——教育学院赴榆中县文城小学开展支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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